[bookmark: DYNAMIC—DWXX—tAj_dwmc]融水苗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bookmark: _Toc76683344]行政处罚决定书
[bookmark: tAj_wh]融水市监处罚〔2025〕175号

当事人：融水县美惠鲜百货店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50225MA5NJCTWXQ
经营者:蒋爱连
身份证号码：450222198210******
经营地址：融水县融水镇珠砂路******

[bookmark: OLE_LINK22][bookmark: _GoBack]本局根据福建南平南孚电池有限公司的投诉，投诉反映当事人融水县美惠鲜百货店销售假冒该公司南孚注册商标专用权的电池。2025年8月14日下午，本局执法人员在福建南平南孚有限公司维权部工作人员的配合下，依法对融水县融水镇珠砂路******的“融水县美惠鲜百货店”进行检查。检查中发现当事人待售的商品及商品外包装上标注有福建南平南孚有限公司生产的“南孚5号”聚能环电池和“南孚7号”聚能环电池为涉嫌侵犯南孚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经福建南平南孚电池有限公司维权部工作人员现场辨认，上述南孚聚能环电池均为涉嫌假冒福建南平南孚电池有限公司南孚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执法人员现场对上述执法过程使用执法记录仪进行全程录像和手机拍照并制作证据提取单。经本局领导批准，执法人员依法对当事人待售涉嫌假冒的上述南孚聚能环电池系列商品实施扣押行政强制措施，现场下达《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融水市监强制〔2025〕63号）和《财物清单》（文书编号：〔2025〕63号）各壹份。2025年8月14日，经福建南平南孚电池有限公司出具的《鉴定证明》（〔2025〕南孚 507284号)，上述扣押的标注南孚商标的系列电池商品鉴定为不是福建南平南孚电池有限公司生产以及授权单位生产的产品，为侵犯福建南平南孚电池有限公司南孚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产品,属于假冒侵权产品。2025年8月26日，本局依法对当事人进行立案调查，当事人融水县美惠鲜百货店的负责人蒋爱连于2025年9月2日到融水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商标和广告监督管理股办公室接受询问调查。
经查明，当事人于2025年8月上旬期间由一名称呼叫蓝姐的业务员，通过以送货上门的方式进货的。购进标注有南孚商标系列电池商品：1.“南孚5号”聚能环电池进货数量100粒；进货价格1.90元/粒，销售价格为2.50 元/粒;已销售了12粒,库存待售货品88粒。2.“南孚7号”聚能环电池进货数量50粒；进货价格1.90元/粒，销售价格为2.50元/粒；已销售了3粒,库存待售货品47粒。至案发时，当事人购进及库存待售南孚商标系列电池商品的货值金额共计为375.00元。当事人销售的标注南孚商标标识系列电池商品进货是由供货商的业务员以送货上门的方式采购，未与供货商签订有进货合同、未能提供供货商的供货销售单、未索要有合法的进货发票。    
经核查，南孚第9类第40077373号（以下简称“南孚”）商标的注册人为福建南平南孚电池有限公司；南孚注册商标核定使用商品为第9类，核定使用于平板电脑用套；手机壳；耳机；电测量仪器；USB线；电源适配器；电插座；电池；移动电源（可充电池）；无线充电器（截止）等商品项目类别。注册商标有效期至2030年07月13日。
当事人销售的标注南孚商标标识电池的商品及商品包装上印制有南孚商标标识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四十八条所称“商标的使用”形式，销售的“南孚”电池商品与南孚注册商标核定使用商品项目为同一种商品类别。2025年8月14日，福建南平南孚电池有限公司对本局实施扣押行政强制措施的《财物清单》（文书编号：〔2025〕63号）产品进行鉴定，出具《鉴定证明》（〔2025〕南孚 507284号)，鉴定确认上述待售“南孚”商标标识的电池系列商品不是该公司生产以及授权单位生产的产品，为侵犯南孚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产品，属于假冒侵权产品。当事人在配合调查过程中，对《鉴定书证明》（〔2025〕南孚 507284号)无异议。当事人在未取得南孚商标注册人许可，销售在同一种商品类别上使用与他人注册商标南孚相同商标的商品的行为，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构成了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违法行为。从2025年8月上旬以来，当事人共购进及库存待售南孚系列电池商品的货值金额共计为375.00元。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第七十八条“计算商标法第六十条规定的违法经营额，可以考虑下列因素：（一）侵权商品的销售价格；......（三）已查清侵权商品实际销售平均价格 ......”和《商标侵权案件违法经营额计算办法》第四条“违法经营额是指当事人实施商标侵权行为所涉及的侵权商品价值总额或者因侵权所产生的营业收入。”、第五条“......尚未销售的侵权商品的价值，按照已查清侵权商品的实际销售平均价格计算；.....”的规定，当事人购进及库存待售南孚商标电池商品的货值金额375.00元认定为违法经营额。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bookmark: OLE_LINK12][bookmark: OLE_LINK23][bookmark: OLE_LINK20][bookmark: OLE_LINK21][bookmark: OLE_LINK14]证据材料一：《关于要求协助打击销售假冒南孚、丰蓝1号电池产品的投诉报告》、福建南平南孚电池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南孚在第9类第40077373号《商标注册证》复印件、“聚能环”在第9类第19482042号《商标注册证》复印件，受委托人《居民身份证》《工作证》及《介绍信》等复印件；证明福建南平南孚电池有限公司是南孚注册商标的注册人及南孚注册商标被侵权的事实。
[bookmark: OLE_LINK24][bookmark: OLE_LINK9]证据材料二：当事人提供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营业执照》复印件；证明当事人符合承担法律责任的主体资格。
[bookmark: OLE_LINK3]证据材料三：2025年8月14日，执法人员制作的《现场笔录》，现场拍摄的照片；证明当事人经营的融水县美惠鲜百货店销售的商品及商品包装上印制使用有南孚注册商标标识的事实。
[bookmark: OLE_LINK6][bookmark: OLE_LINK25][bookmark: OLE_LINK7]证据材料四：2025年8月14日，执法人员制作的《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融市监强制〔2025〕63号）和《财物清单》（文书编号：〔2025〕63号）；证明当事人经营的融水县美惠鲜百货店销售商品及商品包装上印制使用有南孚注册商标标识的事实。
[bookmark: OLE_LINK2]证据材料五：《融水苗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限期提供材料通知书》（融市监限提﹝2025﹞32011号）；用以证明要求当事人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等情况。
[bookmark: OLE_LINK11][bookmark: OLE_LINK18]证据材料六：2025年8月14日，福建南平南孚电池有限公司出具的《鉴定证明》（〔2025〕南孚 507284号)，证明当事人经营的南孚电池商品不是该公司生产以及授权单位生产的产品、授权销售的商品；为侵犯南孚商标专用权产品，属于假冒侵权产品的事实。
[bookmark: OLE_LINK26]证据材料七：2025年9月2日，执法人员对当事人开展的《询问笔录》；证明当事人实施商标侵权行为、销售不知道是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但无供货单位合法签章的供货清单和货款收据，无供销双方签订的进货合同，无合法进货发票等无法证明其销售的“南孚”商标标识的电池系列商品是自己合法取得的事实。
[bookmark: OLE_LINK19]证据材料八：《关于认定“南孚”商标为驰名商标的通知》（商标〔2000〕41号）；证明福建南平南孚电池有限公司注册并使用在电池商品上的“南孚”商标认定为驰名商标的事实。
证据材料九：《证明》（〔2025〕南孚 250814A-1号）；证明福建南平南孚电池有限公司生产的“南孚”牌碱性电池的出厂价和市场建议零售价等情况。
2025年9月12日，本局向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融市监罚告〔2025〕197号），告知了对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内容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和申辩权。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提出陈述、申辩意见，视为放弃上述权利。
[bookmark: OLE_LINK16]当事人销售标注有南孚注册商标标识电池，在未取得南孚商标注册人许可授权的情况下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商品，属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的情形，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三）项规定的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的行为。　
[bookmark: OLE_LINK28]当事人在接受执法调查过程中，积极配合调查，能认识违法的危害性，系首次违法。依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用规定(2023版） 》（桂市监规〔2023〕3号）第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二）积极配合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三）违法行为轻微，社会危害性较小的；”的规定，当事人符合从轻行政处罚的情形。
[bookmark: OLE_LINK17][bookmark: OLE_LINK29]综上，当事人的上述行为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六十条第二款“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理时，认定侵权行为成立的，责令立即停止侵权行为，没收、销毁侵权商品和主要用于制造侵权商品、伪造注册商标标识的工具，违法经营额五万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经营额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经营额不足五万元的，可以处二十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五年内实施两次以上商标侵权行为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应当从重处罚。销售不知道是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能证明该商品是自己合法取得并说明提供者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的规定进行行政处罚。鉴于当事人符合从轻处罚的规定，参照《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定》（桂市监规〔2023〕3号）第十二条第一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二）积极配合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三）违法行为轻微，社会危害性较小的；”的规定。本局责令当事人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并停止销售以上商品；并对当事人作如下行政处罚：
[bookmark: OLE_LINK5]1.没收《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融市监强制〔2025〕63号）和《财物清单》（文书编号：〔2025〕63号）扣押的物品；
2.对销售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商品的违法行为罚款伍佰元整（￥500.00元）。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到融水苗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财务股开具《广西壮族自治区非税收入电子缴款通知书》，持此缴款通知书到相应银行缴纳罚没款。到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当事人如对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不服， 可以在接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融水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bookmark: DYNAMIC—DWXX—tAj_dwmc—2]融水苗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 章）
[bookmark: CALCULATE—TIME—NOW]2025年0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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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 二 份，一 份送达，一份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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